
國立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 95 年 09 月 26 日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95 年 12 月 19 日校務會議核備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01 日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30 日校務會議核備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09 月 30 日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09 月 30 日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05 月 11 日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06 月 01 日校務會議核備通過 

 

第一條 國立聯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客家研究學院(以下簡稱本院)

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七條設立，訂定本院設置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院置院長一名，綜理本院業務、對外代表本院。 

第三條 本院設下列系所、單位： 

一、 經濟與社會研究所。 

二、 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 

三、 資訊與社會研究所。 

四、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五、 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 

六、 全球客家研究中心。 

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得申請增設或調整系所、單位。各系所、

單位應自行訂定設置辦法，送院務會議核備後實施。 

第四條 本院設置院務會議，院務會議代表產生方式、任期及議事規則

等，於院務會議規則另訂之。 

第五條 本院設教師評審委員會及課程委員會，並視實際需要設置其他

委員會，其設置要點或辦法另訂之。 

第六條 本院院長之任免，依本校組織章程第十八條規定辦理，院長產

生與去職辦法另訂之。 

第七條 各系所主管之產生及去職，依本校各系所主管之產生及去職相

關辦法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校務會議核備後實施。 


